
10063184
矩形

10063184
打字機
Ｏ

10063184
矩形









10063184
矩形

10063184
矩形

10063184
打字機
Ｏ

10063184
打字機
Ｏ



10063184
矩形



10063184
矩形

10063184
打字機
Ｏ





桃園市土石採取特別稅自治條例 

草案總說明 

 

依地方稅法通則第三條規定，地方政府得開徵特別稅課，課

徵年限至多四年，年限屆滿仍需繼續課徵者，應重行辦理。查現

行桃園市土石採取臨時稅自治條例將於一百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施

行屆滿，目前全國已開徵縣市，皆以特別稅方式制定，經評估其

稽徵程序簡便，且稅收作為辦理土石採取處理規劃業務，與土石

相關之景觀維護、環境綠美化及保育業務，符合環保公益及租稅

公平原則，又具制衡濫採之效，爰擬具「桃園市土石採取特別稅

自治條例」草案，計十四條，其重點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制定之課徵目的與法源依據、主管與稽徵機關、

課徵標的與例外不予課徵情形。（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本自治條例之納稅義務人、稅額之計算方式及小額免徵稅

額。（草案第四條至第六條） 

三、本自治條例之核准土石採取許可案件、機關辦理土石採取標

售或價購案件及查獲違規採取土石案件之通報機關、期限、

內容及程序。（草案第七條至第九條） 

四、本自治條例之通報機關負有通報短溢繳之退補稅義務、繳款

書之填發機關與繳納方式及期限、逾繳稅款加徵滯納金之計

算方式與逾三十日仍未繳依法移送強制執行。（草案第十條

至第十二條） 

五、本自治條例之稅收依預算法規定納入年度預算及施行日期。

（草案第十三條至第十四條） 



桃園市土石採取特別稅自治條例草案 

法規會審查意見 名    稱 說    明 
桃園市土石採取景觀維

護特別稅自治條例 

修正理由： 

為回歸本自治條例之制

定目的，係維護地方景

觀永續發展，爰於名稱

增加景觀維護文字，以

資明確。 

桃園市土石採取特別稅

自治條例 
法規名稱。 

法規會審查意見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本市自治財

政需要，維護地方景

觀永續發展，特依地

方稅法通則第三條規

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照案通過） 

第一條  為本市自治財

政需要，維護地方景

觀永續發展，特依地

方稅法通則第三條規

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依本自治條例課徵土

石採取特別稅之法源

依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

主管機關為桃園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 

，稽徵機關為本府地

方稅務局（以下簡稱

地方稅務局）。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

主管機關為桃園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 

，稽徵機關為本府地

方稅務局（以下簡稱

地方稅務局）。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及稽徵機關。 

第三條  於本市轄區內

採取土石，除土石採

取法第三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情形外，應依

本自治條例課徵土石

採取特別稅（以下簡

稱本特別稅）。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於本市轄區內

採取土石，除土石採

取法第三條第一項但

書規定情形外，應依

本自治條例課徵土石

採取特別稅（以下簡

稱本特別稅）。 

因過度開採土石，對

自然生態及土地利用

影響深遠，為期本市

土石資源得以合理開

發利用，爰明定於本

市轄區內採取土石，

應依本自治條例課徵

本特別稅之情形。 

第四條  本特別稅之納

稅義務人如下： 

一、依土石採取法取

得土石採取許可

之人。 

二、機關辦理土石採

取標售或價購之

第四條  本特別稅之納

稅義務人如下： 

一、依土石採取法取

得土石採取許可

之土石採取人。 

二、機關辦理土石採

取標售或價購之

本特別稅之納稅義務

人。 



得標人或價購人

。 

三、未依法取得土石

採取許可之違規

行為人。 

修正理由： 

為精簡文字，爰刪除第

一款土石採取之文字。 

得標人或價購人

。 

三、未依法取得土石

採取許可之違規

行為人。 

第五條 本特別稅按實

際土石採取數量，每

立方公尺以新臺幣三

十元計徵。但標售或

價購價格每立方公尺

低於新臺幣三十元者 

 ，按其價格課徵。 

修正理由： 

參考其他縣市政府於土

石標售或價購價格每立

方公尺低於新臺幣三十

元者，按其價格課徵方

式，爰增訂但書規定。 

第五條 本特別稅按實

際土石採取數量，每

立方公尺以新臺幣三

十元計徵。 

 

本特別稅稅額之計算

方式及例外情形。 

第六條 本特別稅每件

課徵稅額在新臺幣三

百元以下者，免予課

徵。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本特別稅每件

課徵稅額在新臺幣三

百元以下者，免予課

徵。 

參照稅捐稽徵法第二

十五條之一規定，明

定本特別稅每件課徵

稅額在新臺幣三百元

以下者，免予課徵。 

第七條 本府經濟發展

局（以下簡稱經發局

）應於土石採取場登

記證核發之次日起十

日內，將土石採取地

點、數量、期間及土

石採取人等資料，通

報地方稅務局。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本府經濟發展

局（以下簡稱經發局

）應於土石採取場登

記證核發之次日起十

日內，將土石採取地

點、數量、期間及土

石採取人等資料，通

報地方稅務局。 

 

本府核准土石採取許

可案件之通報機關、

期限、內容及程序。 

第八條  機關辦理土石

採取標售或價購案件

，應於通知得標人或

價購人採取或提取土

第八條  機關辦理土石

採取標售或價購案件

，應於通知得標人或

價購人採取或提取土

機關辦理土石採取標

售或價購案件之通報

期限、內容及程序。 



石之次日起十日內，

將土石採取或提取地

點、數量、期間及得

標人或價購人等資料

，通報地方稅務局。 

（照案通過） 

石之次日起十日內，

將土石採取或提取地

點、數量、期間及得

標人或價購人等資料

，通報地方稅務局。 

 

第九條 經發局或水利

管理機關查獲違法採

取土石者，應於查獲

後三十日內，將查獲

地點、實際採取土石

數量及行為人等資料

，通報地方稅務局。 

（照案通過） 

第九條 經發局或水利

管理機關查獲違法採

取土石者，應於查獲

後三十日內，將查獲

地點、實際採取土石

數量及行為人等資料

，通報地方稅務局。 

 

查獲違規採取土石案

件之通報機關、期

限、內容及程序。 

第十條 土石採取人實

際採取或提取數量與

原通報數量不同，致

有短繳或溢繳稅額時

，前三條之通報機關

應通報地方稅務局辦

理補徵或退還。 

修正理由：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土石採取人實

際採取或提取數量與

原通報數量不同，致

有短繳或溢繳稅額時

，第七條至第九條之

通報機關應通報地方

稅務局辦理補徵或退

還。 

 

實際開採或提取數量

與原通報數量不同，

致有短繳或溢繳稅額

時，通報機關仍負有

通報義務。 

第十一條 本特別稅應

繳納之稅款，由地方

稅務局填發繳款書，

通知納稅義務人於繳

款書送達之次日起十

日內，向各代收稅款

機構繳納。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本特別稅應

繳納之稅款，由地方

稅務局填發繳款書，

通知納稅義務人於繳

款書送達之次日起十

日內，向各代收稅款

機構繳納。 

 

本特別稅繳款書之填

發機關、繳納期限及

方式。 

第十二條 納稅義務人

逾期繳納稅款者，應

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

日起，每逾二日按滯

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

一滯納金；逾三十日

仍未繳納者，依法移

送強制執行。 

第十二條 納稅義務人

逾期繳納稅款者，應

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

日起，每逾二日按滯

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

一滯納金；逾三十日

仍未繳納者，依法移

送強制執行。 

逾期繳納稅款，加徵

滯納金之計算方式，

及得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之情形。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本特別稅之

收支應依預算法相關

規定，納入年度預算

辦理。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本特別稅之

收支應依預算法相關

規定，納入年度預算

辦理。 

 

本特別稅收支之編

定、審議及執行，應

依預算法規定，納入

年度預算辦理。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十月十六日起施行

至一百十三年十月十

五日止。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十月十六日起施行

至一百十三年十月十

五日止。 

地方稅法通則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特別稅

課至多四年，年限屆

滿仍需繼續課徵者，

應重行辦理，為期明

確，爰定明本自治條

例之施行日期。 

 




